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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072  证券简称：ST德棉    公告编号:2012-L064 

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合同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 

    一、合同签署的基本情况 

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公司）拟将本次非公开发行

募集资金用于收购湖南省科农林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科

农林业）和湖南万森木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万森木业）全部股权

并签订了《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合同》，上述合同经公司第五届第

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，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、并需获得中国证券

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：中国证监会）的核准。 

二、合同内容摘要 

甲方（转让方）：目标公司（科农林业/万森木业）全体股东 

乙方（受让方）：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 

合同签订时间：2012 年 8 月 15日 

（一） 股权转让比例 

本次股权转让为甲方将所持的目标公司股权转让予乙方。 

（二）股权转让价格 

转让标的股权的作价，以各方确认的目标公司净资产在评估基准

日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中列示的评估价

值为准确定。 

（三）股权交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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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让方和目标公司办理完毕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

之当日为股权交割日，转让方和目标公司应在本合同生效之日起三十

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，受让方应积极配合转让方和

目标公司。 

（四）期间损益处理 

评估基准日至股权交割日期间，目标公司发生的损益由甲方享有

或承担。 

（五）对价交付方式  

本合同约定的股权交割完成后十日内，受让方向转让方一次性支

付全部股权转让款。  

（六）目标公司资产、债务 

目标公司的资产、债务以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

评估报告中具体列示的范围金额为准。 

（七）人员安排  

鉴于本合同项下转让标的物为股权，目标公司作为独立法人的身

份不变，因此目标公司仍然履行与其员工的劳动合同，并不因本次股

权转让行为而发生额外的人员安排问题。 

（八）合同成立及生效条件  

本合同签署及加盖公章之日成立，但本合同自下列条件全部成就

后才生效： 

1、受让方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；  

2、受让方非公开发行股份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；  

3、受让方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足额到位。   

上述最后一个条件的满足日为合同生效日。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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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九）违约责任  

1、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的约定或声明、保证和承诺条款，即构

成违约。违约方有义务足额弥补守约方因该等违约而遭受的实际损

失。  

2、受让方未按本合同的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且存在过错的，每

延迟一日按应付款的万分之三支付违约金，并赔偿给转让方造成的损

失。  

3、转让方未按本合同约定时间完成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

续且存在过错的（因受让方原因除外），每延迟一日按股权转让款的

万分之三支付违约金，并赔偿给受让方造成的损失。  

4、因一方违约导致合同他方解除本合同的，违约方赔偿给守约

方造成的损失。  

5、交割日后，发现转让方或目标公司违反其在本合同中的承诺

和保证，造成目标股权价值发生减损，或者给目标公司或受让方造成

重大损失的，受让方有权要求转让方予以实际补偿。 

三、备查文件  

    公司与科农林业、万森木业签署的《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合

同》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 

 

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

2012年 8 月 16日 




